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115年度 C級排球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新竹縣) 

一、 目    的：為提升國內裁判水準，提高裁判素質及鑽研裁判實務，統一執法 

               尺度以健全裁判制度，並促進排球水準之提昇為目的。 

二、 依    據：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 

               定及管理辦法」辦理。 

三、 指導單位：運動部、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體總)、新竹縣政府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排球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新竹縣體育會。 

五、 承辦單位：新竹縣體育會排球委員會。 

六、 協辦單位：新竹縣新湖國民小學、明新科技大學。 

七、 日    期：中華民國 115 年 05 月 29 日至 115 年 05 月 31 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三天。 

八、 地    點：明新科技大學。 

九、參加對象及資格： 

（一）凡年滿 18歲(民國 97 年 05 月 29 日以前出生者【講習日期第一天為基準

日】)至 45 歲(含) (民國 70 年 05 月 31 日以後出生者【講習日期最後一

天為基準日】)，具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學歷，對排球裁判工作有興趣者均

可報名參加。 

  (二)每期人數限定 60 人。（額滿時外縣市可報名人數至多佔 30%，如本縣未達

報名人數時，即開放名額由外縣市人員報名參加）。 

  (三)原已持有各級裁判證照參加覆訓提升專業知能者(可取得結業證書及研習

時數證明) 

十、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5月 8日星期五截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

受理。 

 （二）寄送地址：30342 新竹縣湖口鄉民族街 222 號 新湖國小柯幸宜校長收，

連絡電話：0933-973573。 

 （三）報名手續：請紙本實體寄送下列所有物件至前項地址。 

     1.報名表：請以正楷詳細填寫附件一之報名表，併同一吋相片 1張（背面請

書寫姓名並浮貼於報名表上）。 

     2.良民證：本國國籍者，請備妥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之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具外國國籍者，則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3.報名費：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整，請採匯款或轉帳方式存入指定帳戶     

     戶名：新竹縣體育會排球委員會鄭朝鐘  台中銀行代碼：053  帳號：137-22-0005136 



       ，並於完成匯款或轉帳後，將匯款帳號末五碼及匯款人姓名等資訊，以電

子郵件寄至 hs112611@gmail.com 或來電告知，至 115 年 5月 15 日已報名

但未繳報名費者仍不予受理；報名後因故無法出席者，恕礙難全額退費。 

   

 （四）注意事項： 

     1.除上述實體寄送資料之外，「相片電子檔」及「報名表電子檔」請另行寄

至 hs112611@gmail.com 信箱，檔名為○○○(姓名)115 年 C級排球裁判

講習會報名資料。 

     2.為行政作業方便，報名人員請同步至國家 C 級裁判講習會（新竹縣）學

員 LINE 社群。 

     3.本講習供現役裁判回流教育時數認證，報名費為新台幣貳仟元整，全程參

與者發給時數 24小時之研習證書。 

     4.紙本報名表及表單填報等個人資料，僅供本講習會相關用途使用。 

十一、課程內容：課程時間表如附件二。 

十二、授課講師資歷： 

 （一）聘請本會裁判委員會委員或具排球專業技能素養者擔任。 

 （二）聘請國內學有專精之學者專家擔任。 

十三、及格標準：學、術科測驗須到達 70分（術科測驗項目另訂）。 

十四、發證方式：凡經檢測合格人員，由本會造冊函轉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登 

錄，並經實習完成績優合格後由本會核發 C級裁判證。 

十五、實習： 

 （一）經檢測合格後須參加由各縣市體育總會排球委員(協)會辦理或認可之盃賽

實習，於二年內完成第一裁判 5場及第二裁判 8場實習執法場次即完成實

習。 

 （二）實習期間須至本會官網下載如附件三「實習執法場次紀錄表」，提交辦理

實習單位登錄實習成績及場次。 

 （三）經辦理實習單位公告實習及格後，檢附前項「實習執法場次紀錄表」影本

或掃描檔，傳送本會認證登錄合格 C級裁判。 

 （四）實習合格取得 C級裁判資格後，倘若 2年未應聘本會主辦或輔導之盃賽(四

大盃賽及莒光盃、中華盃等)裁判工作，即取消裁判資格。 

十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加人員本會供應午餐，並提供講義、規則、文具等。 

 （二）於報名截止後，將於三天內以報名表單填報電子信箱通知是否報名成功錄

取。 

mailto:以電子郵件寄至hs112611@gmail.com
mailto:以電子郵件寄至hs112611@gmail.com


 （三）報到日期及地點、時間：115 年 5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時 20 分前至明

新科技大學宗山樓二樓會議室報到，不另通知。 

 （四）參加人員請自行準備哨子及穿著輕便運動服。 

 （五）參加本講習會得申請公假登記，惟缺課或請假四小時(含)以上者，不得參

加學科及術科測驗。 

十七、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5 年 3 月 27 日體總輔字第 1150000687

號函備查後辦理，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公佈之。 

 

 

 

 

 

 

 

 

 

 

 

 

 

 

 

 

 

 

 

 

 

 

 

 

 

 

 

 

 

 

 

 

 

 



 (附件一) 

115 年新竹縣 C 級排球裁判講習會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 女 

浮貼１吋相片

２張 

出生日期： 最高學歷：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H）：                     （O）： 

行動電話： 

e-mail 信箱： 

戶籍地址

（含郵遞區號） 

（      ） 

 

通訊住址

（含郵遞區號） 

（      ） 

 

服務(就讀)單位：                             

(學生請填就讀學校、學系及級別) 

服務單位地址： 

職    稱： 

運動部函轉縣(市)政府辦理公假登記       需要    不需要 

本人同意所提個人資料作為主辦單位辦理本講習會使用 

 

                                  簽  名： 

 

 

 

 

 

 



 (附件二)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15年度 C級排球裁判講習會課程表(新竹縣) 

日期 

時間 

5月 2 9日 

星期五 

5月 3 0日 

星期六 

5月 3 1日 

星期日 

 

 

 

 

 

 

 

 

08：30 

至 

11：50 

08:00 至 08:20 

報到 
08:00 至 08:50 

國家體育政策 

講師： 

08:30 至 09:20 

筆試 

協會裁判組： 
08:20 至 08:30 

開訓典禮 

08:30 至 09:20 

裁判倫理 

講師： 

09:00 至 09：50 

裁判心理學 

講師：  

 

09:30 至 10:50 

記錄法測驗 
 

講師： 

09:30 至 10:20 

裁判職責與素養 

講師： 

10：00 至 10：50 

性別平等教育 
 

講師：  

 

10:30 至 11:50 

規則講解 
（含英文專業術語） 

 

講師： 

 

11:00 至 11:50 

裁判手勢、旗號 

分析與示範 
 

講師：全體講師 

11:00 至 11:50 

執法測驗 
 

講師：全體講師 

12：00 

至 

13：00 

 

午餐休息 

 

 

 

 

13：00 

至 

17：50 

13:00 至 15:20 

規則講解與 

執法案例探討 

講師： 

 

13:00 至 16:50 

裁判執法與實習 
（含記錄法） 

 

 

 

講師：全體講師 

13:00 至 15:20 

執法測驗 

講師：全體講師 

 

15:30 至 16:20 

綜合座談 

講師：全體講師 

15:30 至 16:50 

記錄法講解 

講師： 王元成 

16:30 

結訓典禮 

講師：全體講師  

備 

註 

1.敬請準時上下課，勿遲到早退，無故缺席或請假逾四小時者不得參加測驗。 

2.執法實習及執法測驗時，請學員著輕便運動服裝、運動鞋並配掛哨子。 

3.講習期間每日上、下午皆將按時簽名，謝謝學員合作與支持。 

4.請全體學員務必共同維護本講習會學科及術科場地之環境清潔。 

 



附件三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國家 C級裁判 實習執法埸次紀錄表 

實 習 裁 判 基 本 資 料 

姓名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性別 □男□女 E-mail  

 講習年度：      講習縣市：      簽名： 

裁 判 實 習 執 法 埸 次 記 錄 

實習日期 實習地點 盃賽名稱 
第一

裁判 

第二

裁判 

實習 

考核 
主/承辦縣市排委會核章 

115 年

07/23 至

07/25 

新竹縣 

新豐國小 

新竹縣 115 年 

主委盃排球錦標賽 
1 3 及格 (範  例) 

       

       

       

       

實習執法及格場次累計： 

第一裁判   場、第二裁判   場。 

 

審 

核 

通 

過 

 

     領取國家 C級裁判証 

 

 

 

 

    核發証件 縣市排委會 蓋章  

說明 

1.實習考核「及格」之實習場次方得累計。 

2.實習需於二年內完成第一裁判 5場、第二裁判 8場之實習場次。 

3.實習裁判完成及格場數後請將本表副本(影本、掃描檔)傳送本會登錄合格C級裁判。 

4.辦理單位請確實考核裁判實習成績填註及格與否後於「辦理單位核章」欄核章。 

5.實習裁判累計達成及格場數之辦理單位請速將實習裁判名單於官網公告通知。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裁判組 



 

 

實習日期 實習地點 盃賽名稱 
第一 

裁判 

第二 

裁判 

實習 

考核 
辦理單位核章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裁判組 

 



 (附表四) 
 
      加入 115 年度國家 C級排球裁判講習會(新竹縣)學員群組行動條碼 
 
 
 


